
申请条件
年满20岁，⾝体健康（⽆肺结核），能在
⽇本经营事业。
⽆犯罪记录，⽆需语⾔、学历、经商、
管理经验或⼯作经验的背景。
注册公司资本⾦不少于500万⽇元。
事业的内容及规模须达到得以持续维持
最初投⼊的资产。
续签时，申请⼈所经营的事业规模须能
够维持500万⽇元的创业，并取得⼀定
的业绩。

基本情况
申请⼈必须在⽇本注册公司（株式会社）；
注册资⾦为500万⽇元(约合⼈⺠币24万元)；
公司经营范围不限，可从事餐饮、旅游、贸
易，甚⾄是购置房产开设不动产公司等项⽬;
第⼀次获签时期限为1年，达到条件可续签
1/3/5年签证。第6年可申请加⼊⽇本国籍。满
10年可以申请永住权(即永久居留权)。

2006年，⽇本⼊国管理局
Immigration Bureau of Japan为
欢迎在⽇本创业定居的⼈⼠设⽴了
投资经营签证。为吸引更多的外国
经营管理⼈才定居⽇本，增强⽇本
经济活⼒ ，⽇本参院于2014年6⽉
11⽇通过《⼊管法改正案》，在
2015年4⽉1⽇开始正式实施《⼊境
管理难⺠法改正案》，并将【投资经
营签证】变更为【经营管理签证】

⽇本经营管理签证


